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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申代理人客票销售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销售代理人：

航空销售代理人是与承运人签订销售代理协议，从事公共航空运输

旅客服务销售业务的企业。为全面执行交通运输部《公共航空运输旅客

服务管理规定》要求，落实各方主体责任。国航授权代理人开展中国国

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航”）客票销售业务，应严格遵守

以下管理规定：

1、未经国航允许，代理人不得引入第三方供应商提供国航机票销

售业务。

2、代理人遵守与国航签订的客运销售代理协议规则，未经批准不

得通过技术接口、配置转租等方式，在第三方渠道销售国航机票销售服

务。

3、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将国航的运输总条件和隐

私政策设置为旅客购票环节的必读内容，并以必选项的形式确保购票人

阅读运输总条件和隐私政策后方能完成购票手续。代理人通过售票处或

者电话等方式销售客票，须提示旅客阅读国航运输总条件和隐私政策，



告知购票人国航运输总条件和隐私政策全文阅读途径和地址（国航运输

总条件和隐私政策阅读地址为国航官网首页底栏），在确保购票人阅读

运输总条件和隐私政策后方能完成购票手续，并保存已履行告知义务的

相关证据。

4、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在购票页面以显著方式告

知购票人以下主要服务信息；代理人通过售票处或电话等方式销售客票

的，应告知购票人以下主要服务信息或者以下信息的获取途径, 并保存

已履行告知义务的相关证据：

（1）承运人名称，包括缔约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

（2）航班始发地、经停地、目的地的机场及其航站楼；

（3）航班号、航班日期、舱位等级、计划出港和到港时间；

（4）同时预定两个及以上航班时，是否为联程航班；

（5）客票的票价、民航发展基金和相关税费；

（6）客票使用条件，包括客票变更规则、退票规则等；

（7）航班是否提供餐食；

（8）航班适用的行李运输规则，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

额等。



5、代理人出票后，应以电子或纸质等书面方式告知旅客以下行程

信息：

（1）旅客姓名；

（2）承运人名称，包括缔约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

（3）航班始发地、经停地、目的地的机场及其航站楼；

（4）航班号、航班日期、舱位等级、计划出港和到港时间；

（5）客票使用条件，包括客票变更规则和退票规则等；

（6）客票的票价、民航发展基金和相关税费；

（7）联程航班与否；

（8）航班提供餐食与否；

（9）该航班适用的行李运输规定，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

李额等

（10）客票票号及客票有效期；

（11）出行提示信息，包括航班始发地停止办理乘机登记手续的时

间要求、禁止或者限制携带的物品等；

（12）出票单位名称；



（13）出票单位客服电话、投诉邮箱地址；

（14）免费获取国航运输总条件和隐私政策的方式。

6、代理人应当在收到旅客有效退票申请之日五个工作日内完成退

票手续，上述时间不含金融机构处理时间。

7、代理人应当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国家关于个人信息保护

的规定，不得泄露、出售、非法使用或者向他人提供旅客个人信息。

8、代理人应保存客票销售相关信息,确保信息的完整性、保密性和

可用性。信息保存时间自交易完成之日起不少于 3 年。

凡违反规定的代理人，一经查实，按每位旅客收取 5000 元违约金；

情节严重的，按照 3倍违约金处罚，直至取消国航代理资格。

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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